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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18日上午9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下午15:00至6月

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总裁秦玉峰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会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03人，代表股份261,803,37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0.0298％。 其中：

1、现场投票的股东60人，代表股份231,648,8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419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4人，代表股份31,734,5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5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8人，代表股份52,309,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9982％。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22,155,4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87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4人，代表股份31,734,5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52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761,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563％；反对2,043,96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07％；弃权1,997,4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2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268,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742％；反对2,043,9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074％；弃权1,997,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18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738,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75％；反对2,066,26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92％；弃权1,998,1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245,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302％；反对2,066,2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00％；弃权1,998,1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19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72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27％；反对2,05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32％；弃权2,026,4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74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233,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61％；反对2,050,5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00％；弃权2,026,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73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680,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52％；反对2,09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91％；弃权2,030,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75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187,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1183％；反对2,09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92％；弃权2,030,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82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826,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6614％；反对12,164,23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63％；弃权1,812,3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692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333,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813％；反对12,164,23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541％；弃权1,812,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64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47,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4428％；反对2,045,83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956％；弃权1,922,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3.661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341,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130％；反对2,045,8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10％；弃权1,922,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227,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0848％；反对28,113,4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384％；弃权46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733,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3714％；反对28,113,4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440％；弃权462,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4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894,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71％；反对1,909,23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93％；弃权1,999,3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3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401,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281％；反对1,909,2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99％；弃权1,999,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22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879,4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12％；反对1,922,63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4％；弃权2,001,3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4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386,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986％；反对1,92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5％；弃权2,001,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25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确定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725,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22％；反对3,920,3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974％；弃权1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0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231,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36％；反对3,920,30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44％；弃权1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2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791,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675％；反对2,077,06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34％；弃权1,935,0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297,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302％；反对2,077,0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707％；弃权1,935,0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99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808,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00％；反对904,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5％；弃权9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4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315,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80％；反对904,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291％；弃权9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129,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86％；反对815,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6％；弃权1,858,2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709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635,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881％；反对815,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596％；弃权1,858,2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2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4、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补选陶然先生、唐娜女士、岳晓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补选陶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62,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5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569,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114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补选唐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00,4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1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507,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995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补选岳晓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505,9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2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012,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049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2、上述第11、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广亮、杨芳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

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

托，指派本所孙广亮律师、杨芳律师出席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

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19年6月18日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该决议已于2019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公

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2019年6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关

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的时间为2019年6月

18日上午9: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下午15:

00至2019年6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6月18日上午9:00在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公司会议室如

期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召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本次会议召

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审查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授权代表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60人，代表股份231,648,8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191%。

2、现场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现场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 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

经本所律师现场审查，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44人，代表股份31,734,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2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

东资格，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公司董事、总裁秦玉峰先

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现场

投票由当场推选的代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票。 本次现场会议投

票结束后，公司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现场投票统计结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本次

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临时议案。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761,9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563%；反对2,043,

9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807%；弃权1,997,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6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268,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2742%；反对2,043,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074%；弃权1,997,

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184%。

2、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738,9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75%；反对2,066,

2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892%；弃权1,998,1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6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245,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2302%；反对2,066,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500%；弃权1,998,

1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198%。

3、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726,3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27%；反对2,050,

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832%；弃权2,026,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233,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2061%；反对2,050,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200%；弃权2,026,

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739%。

4、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680,4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252%；反对2,091,

9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991%；弃权2,030,9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87,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1183%；反对2,09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992%；弃权2,030,

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825%。

5、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47,826,8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6614%；反对12,164,

2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463%；弃权1,812,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69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333,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73.2813%；反对12,164,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2541%；弃权1,812,

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646%。

6、审议《关于公司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8,547,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4428%；反对2,045,

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956%；弃权1,922,9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3.66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341,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4130%；反对2,045,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110%；弃权1,922,

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760%。

7、审议《关于公司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33,227,1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9.0848%；反对28,113,

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7384%；弃权462,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17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733,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5.3714%；反对28,113,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7440%；弃权462,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46%。

8、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894,8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071%；反对1,909,

2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293%；弃权1,999,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401,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5281%；反对1,909,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499%；弃权1,999,

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221%。

9、审议《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879,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012%；反对1,922,

6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344%；弃权2,001,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386,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4986%；反对1,92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755%；弃权2,001,

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259%。

10、审议《关于确定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725,0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22%；反对3,920,

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974%；弃权15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231,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2036%；反对3,920,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944%；弃权15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20%。

1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7,791,2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675%；反对2,077,

0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934%；弃权1,935,0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7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297,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3302%；反对2,077,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707%；弃权1,935,

0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6991%。

12、审议《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0,808,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200%；反对904,5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55%；弃权9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315,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0980%；反对904,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291%；弃权90,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28%。

1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9,129,3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786%；反对815,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16%；弃权1,858,2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7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9,635,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4.8881%；反对815,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596%；弃权1,858,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523%。

14、审议《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14.1选举陶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55,062,9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4254%。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5,569,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1145％。

14.2选举唐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55,000,4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4015%。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45,507,0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9950％。

14.3选举岳晓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505,9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2126%。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45,012,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0496％。

其中，审议第 6�项议案时，关联股东予以了回避表决。 第 11、12、13�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经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

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孙广亮

律 师：

孙广亮

杨 芳

201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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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下午15:00

至2019年6月18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2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谭少群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3人，代表股份277,072,26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962,462,474股的28.787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3人，

代表股份261,652,34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7.185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0

人，代表股份15,419,9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宋浩律师、

周凌雷律师出席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136,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15％；反对1,

875,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69％；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7,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479％；反对1,875,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807％；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4,946,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29％；反对2,

065,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54％；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987,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3887％；反对2,065,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99％；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71,477,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807％；反对5,

594,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1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518,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6985％；反对5,594,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01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5,051,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08％；反对1,

960,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075％；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92,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8634％；反对1,960,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52％；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807,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27％；反对1,

960,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075％；弃权3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48,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7600％；反对1,960,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52％；弃权30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7％。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807,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27％；反对2,

204,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56％；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48,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7600％；反对2,204,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637,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13％；反对2,

37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71％；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678,5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9899％；反对2,374,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388％；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审批公司土地竞买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532,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788％；反对7,

235,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15％；弃权3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573,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9038％；反对7,23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7215％；弃权30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7％。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审批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673,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43％；反对2,

33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1％；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14,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529％；反对2,338,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758％；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10、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051,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08％；反对1,

960,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075％；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92,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8634％；反对1,960,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52％；弃权6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3％。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吴德军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浩、周凌雷

3、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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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6月14日、6月17日、6月18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6月14日、6月17日、6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2019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北京太格时代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69.83%的股权。 目前该事项正在按计划进

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问询，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公告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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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8日接到控股股东中海恒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恒” ）通知，中海恒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办理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中海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是 30,314,500

2019年

6月14日

2022年

4月22日

国新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12.86% 融资

上述股份质押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中海恒持有本公司股票共计235,702,59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6.22%，此次质押

完成后，中海恒质押本公司股票总计46,976,300股，质押股数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的19.93%，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5.23%。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办理部分股票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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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4日披露

了《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41号），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 ）

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 现将本次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6月1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天房集团发来的《告知函》，原文内容如下：

“因天房集团下属子公司天津市天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市天政基础设施建设有

限公司出现贷款逾期问题，同时天房集团为上述两公司的担保人，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12.73亿元范围内的财产保全， 导致我公

司持有的天房发展股票被司法冻结。

6月17日，天房集团已与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就天房集团所持有的被司法冻结的天房发

展股票达成和解，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将于6月30日前解除对天房发展股票的司法冻结。 ”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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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

2019年6月1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151.50万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717.4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9年4月29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以不低于人民币1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4,

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元/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6月1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151.50万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1%，购买的最高价为4.77元/股、最低价为4.69元/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717.4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